
怀化市促进快递业发展若干规定
（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职能职责】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创造良好的快递业发展营商环境，加强规划引领、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建立健全融合发展协调推进机制，推动快递业高质量发展。
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市县两级快递业发展促进的相关工作，市人民政府邮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市快递业的监督管理和发展促进工作。其他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快递业发展促进的相关工作。
县（市、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快递业的规划建设、产业融合、安全生产、快递进村、体制机制建设等发展促进工作。县（市、区）交通运输执法机构负责行使本行政区域内快递业监督管理的行政处罚权与行政强制权。
第二条【规划编制】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快递业发展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市人民政府邮政管理和县（市、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组织编制快递业发展专项规划，并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
大型商贸中心、专业市场和相关产业园区等项目的规划与建设，应当统筹考虑快件集散、分拣场所等配套设施的布局和建设需求。
第三条【基础设施建设】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快建设快递物流园区，重点建设共同配送标准仓和快件处理中心，积极引导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和快递业资源、要素向园区集聚。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强化土地供应保障，并且预留长远发展空间和条件。对符合条件的快递业用地申请，及时纳入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和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对园区内物流仓储用地，按照工业仓储用地价格，可以采取弹性年期出让、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方式供地。
第四条【分拨能力建设】  市人民政府及其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大力引导、支持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加快建设区域性的二级分拨中心，逐步推动建设全国性的一级分拨中心。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园区、行业协会、商会等应当注重引导市场主体集中产品数量优势，推动与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协商寄递价格，通过降低寄递成本吸引货源集聚，带动快件业务量快速增长，提升和巩固分拨中心枢纽地位。
第五条【跨境快递服务】  市人民政府及其怀化国际陆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应当加快推进国际快件监管平台和进出境快件集中作业设施建设。
市人民政府邮政管理部门应当与商务、交通运输、海关、税务等部门建立快件跨境协作机制，为国际快件通关提供便捷服务。
支持企业建设海外仓，鼓励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境外物流企业合作，共建共享物流设施，拓展海外配送网络。
第六条【车辆注册、通行、停靠保障】  任何单位不得对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注册作出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
除实行封闭管理的国家机关、应急管理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不得禁止或者限制快递车辆通行。自动停车系统对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不能识别的，停车设施管理人应当设置专门人工通道，方便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的出入。
市、县（市、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和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应当会同邮政管理或者交通运输部门，在城市道路划定快递服务车辆临时停靠点，标示醒目标识，明确停靠要求。临时停靠时间不得超过三十分钟。
第七条【安全保障】  市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积极引导保险公司为快递业提供全面、优质的保险服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加强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安全管理，依法购买第三者责任险，鼓励购买驾驶员人身意外伤害险。
第八条【投递便利保障】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商业楼宇、园区等应当在适宜位置设置接收快件的场所。因实行封闭管理的国家机关的管理单位和物业服务人，应当为快递从业人员的临时停车、派送等提供必要便利。
物业服务人应当为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投递快件提供便利，鼓励物业服务内容向快递收寄服务延伸。
第九条【末端服务设施建设】  县（市、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市场规律和网格化布局,组织推进园区、社区、住宅小区和村庄等区域的快递末端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
市人民政府邮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服务半径和服务人口规模，科学制定快递末端服务设施的建设标准和服务质量规范，开展示范性快递末端服务站点建设，引导推动快递末端服务设施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将城区快递末端服务设施纳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管理内容。
第十条【快递进村】  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依靠市场调节无法解决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在交通便利、有利于共建共享的位置，依托邮政站点、便民服务中心、电商服务站和商店超市等现有资源，因地制宜布局建设。
推进城乡客运、邮政快递、供销、电子商务等既有网络、运力资源共享，推动快递企业之间深度合作和客货邮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共用分拣设施，开展共同配送、集中配送，降低寄递成本。
第十一条【投递服务】  快递运单上未注明能够上门投递的地址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可以将快件投递到快递末端服务设施；快递运单上已注明能够上门投递的地址，未征求收件人意见直接将快件投递到快递末端服务设施的，收件人有权要求其上门投递。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经两次上门投递，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不能按时收件的，可以将快件投递到快递末端服务设施或者要求收件人重新明确就近的寄放地点。
第十二条【奖补政策】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下列情形，进行补贴、补助或者奖励：
（1） 快递物流园区的建设和发展；
（2）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和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发展；
（3） 冷链快递和跨境电商的发展；
（4）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和快递行业融合发展；
（5） 快递业与电子商务、旅游、工业、农业等其他产业的协同融合发展；
（6） 快递业绿色化、标准化和智能化发展；
（7） 其他需要补贴、补助或者奖励的情形。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资金补贴、补助或者奖励的具体办法时，应当先落实资金来源，并同步纳入财政预算，做到专款专用。
第十三条【规范作业及法律责任】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不得在露天场地堆放快件，不得占用道路分拣快件。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县（市、区）交通运输执法机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四条【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2002年6月19日怀化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怀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消怀化城区机动三轮车运行和禁止二轮摩托车载客营运的决定》同时废止。













